
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承诺书（样本）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中航锂电高性能磷酸铁锂动力电池生产线技改扩能

项目

项目代码 2205-410371-04-02-687327

建设地点 河南省洛阳市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滨河北路 66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

行业类别

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 38；77、电池制造

384

国民经济

行业类型
C3841 锂离子电池制造

建设单位名称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杨碧琼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10300694883679Y

联系人
姓名：潘筱祺 身份证号：41030520000621452X

联系方式：17703883190

环评编制技术单位

名称
洛阳志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王大伟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10305MA44H8KR0K

编制主持人
姓名： 石正平 资格证书管理号：09354143509410600

信用编号：BH015064

审 批 机

关 告 知

事项

一、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的适用范围

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并已列入

《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名录（2021 版）》

二、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项目建设应符合国家、省及所在区域产业政策要求；

2.建设项目应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

3.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编制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

范的要求；

4.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行业和当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

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要求和总量管控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符合区域替代要求，环

评文件中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建设单位承诺在项目投运前取得总量

指标；

5.改、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并采取“以新带老”

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



6.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可行，满足环境管理要求；

7.建设项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

建 设 单

位承诺

一、建设项目属于《洛阳高新区（自贸区）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

施方案》确定的告知承诺适用范围中第 三十五 项，不位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中规定的环境敏感区，不涉及区域流域环评限批。

二、已经知晓环评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本项目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合法、真实、准确、

有效，对填报的内容负责。同意生态环境部门将本次申请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

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三、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所申请的项目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

四、本单位已详细阅读过项目环评文件及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审查，环评文件符合

审批机关告知的审批条件，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环评文件中明确了污染

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削减措施。

五、本单位将自觉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严格按照本承诺及项

目环评文件所列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

设和生产经营； 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

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评手续。

六、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坚持守法生产经营，若存在环境违法行为隐瞒

不报的，自觉接受查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七、本单位将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把环境保护工作贯穿于项目建设和经营过

程， 落实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

时”制度， 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在项目投产前，取得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并申报排

污许可证，按照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正式投入使用。

八、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

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将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九、本单位已对环评编制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提交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公示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并认可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若因弄虚作假、不落实承诺内容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等情形，

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十、本单位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审批，并知晓相关规定内容，承诺履行主体责任，承

担未履行承诺或其他法律法规要求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撤销环评批复、恢复原状等）。

十一、所作承诺是我单位真实意思的表示。

建设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环 评 机

构 以 及

编 制 主

持 人 承

诺

（一）本单位（人）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标准、技术导则的规定，接

受申请人的委托，依法开展环评文件的编制工作，并按照规范的要求编制。

（二）本单位（人）已经知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本项目符合实施告

知承诺的条件，且对该环评文件负责，不存在复制、抄袭以及资质盗用、借用等行为，接

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质量的监督检查，如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

用惩戒。

（三）本单位（人）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项目建设可能造成

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按照国家、省、市、县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提出切实可行

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所得出的环评结论负责。

环评机构（盖章） 编制主持人（签字）

备注：本承诺书一式 3 份，环评审批部门、建设单位、环评编制技术单位各 1 份。

填写说明：
1.项目名称：必须按照经济部门核定（核准或备案）的名称进行填写，完整、准确，不

得随意更换。

2.项目代码：填写在投资项目审批监管平台进行项目登记并获取的项目代码。

3.建设地点：拟建项目的实际地点，工业项目具体到门牌号（或地块名称），线性工程

准确填写项目起止。

4.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类别：指本项目参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

所对应类别。

5.建设单位：完整准确填写建设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

6.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完整准确填写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须与单位

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

7.环评编制技术单位：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作的技术单位，应当准确、完整

填写技术单位的名称。

8.环评编制技术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完整准确填写环评编制技术单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必须与单位设立登记机关登记的一致。

9.编制主持人资格证书管理号：指具体承担主持编制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人员取得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编号；信用编号：编制人员在生态环境部信用平台形

成的信用编号。

10.建设单位承诺：为格式文本，原则上不得修改，建设单位若有修改应在报批时书面

说明。

11.环评编制技术单位承诺：为格式文本，原则上不得修改，技术单位若有修改应在报

批时书面说明。


